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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涵义： 

 

 发行人 指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拟向社会公众

公开增发新股。 

 第二工程局 指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该公司作为发起人参

与发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第一大股东。 

 梅雁水电 指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发起人参

与发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股东。 

 勘测院 指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该公司作为发起

人参与发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股东。 

 建科院 指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该公司作为发起人参与发

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股东。 

 泰业公司 指广东泰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发起人参

与发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股东。 

  新明峰公司 指汕头市潮阳区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发

起人参与发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股东。 

 山河公司 指增城市山河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发

起人参与发起设立发行人，目前是发行人股东。 

 本所 指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本次签字的本所经办律师。 

 宏源证券公司 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人会计师所 指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鹏城会计师所 指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联评估公司 指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天衡评估公司 指广州中天衡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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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政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商务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建设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国证监会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政府 指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经贸委 指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广东省工商局 指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科技厅 指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州市国税局 指广州市国家税务局。 

 广州市地税局 指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元” 除特别指明以外，其币别均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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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公开增发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受贵公司委托，作为本次申请公开增发新股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参与相关工作。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行人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且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

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不对财务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2.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

书所述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公开增发新股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

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公开增发新股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上报，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意向书及摘要中自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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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将对招股意向书的内容进行再次

审阅并给予确认。 

4. 本所已获发行人的保证和承诺，发行人已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复印件，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及所作的陈述、

说明是完整、真实和准确的，文件的原件及其上面的印章和签名均是真实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

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的副本与正本、复印件

与原件均为一致。 

5. 本所律师已对发行人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

判断，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

或提供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新股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

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

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 发行人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申请增发新股的决议 

1. 2007 年 12 月 7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公

开增发新股的相关预案。 

2. 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网络投票自 2007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24 日止进行。与本次公开增发新股有关的相关议案，经参加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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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表决权的股东逐项审议表决后均获得通过。 

3. 2008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 2007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修

改公司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方案的议案》，发行人董事会已将上述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08 年 2 月 15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上述议案。 

(二) 主承销商宏源证券公司已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增发新股出具证券发行的推

荐书。 

(三) 经查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已就本次发行涉及的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

目可行性、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等相关事项予以逐项表决；关于发行人申

请增发 A 股方案的相关议案已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所作出的上述决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

程》的规定，其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 发行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所作出的相关授权，系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规定的相关程序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公告其具体内容。

发行人授权其董事会的程序和范围是合法、有效的。 

3. 发行人本次申请增发新股已经获得其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增

发新股的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一) 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1. 发行人系经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的复函》(粤办函[2001]716 号)、广东省经贸委《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经贸函[2001]665 号)批准，由第二工程局、梅雁水电、勘

测院、建科院、泰业公司、新明峰公司、山河公司 7 家发起人共同发起，以发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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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发行人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经广东省工商局依法注册登记，现持有广东省

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000000027515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经批准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公司登记机

关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 

(二) 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发行人自 2001 年 12月 27日成立时起至今，已通过公司登记机关历年年度检验，

获其核准继续经营。经查验发行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发行人系

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需予终止的情形。 

(三) 发行人为其股票已依法被批准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6 年 8 月 4 日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8200 万股；2006 年 8 月 10 日，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证上[2006]91 号文”同意，发行人所发行的社会公众股(A 股)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人股票现时简称为“粤水电”，股票代码为“002060”。 

(四) 发行人具备增发新股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经批准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公开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发行

人具备增发新股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增发新股符合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规

定的发行条件，分述如下： 

(一) 发行人本次增发新股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般条件 

1.  发行人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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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章程的制定和修订事宜，发行人的章程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章程的制定及历次修订均已经履行法定程序，章程中不存在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行使权利的限制性规定。 

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

修订)》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并分别经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大会、2007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内容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合法有效，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

款的规定。 

 

发行人已建立健全内部组织机构的议事规则并实现规范运作。发行人具有健全

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经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

会会议事规则(修订案)》(经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监事会议事规

则(修订案)》(经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经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健全，其

内容均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制度的制定及历次修订均履

行了法定程序；基于上述制度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运作，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

规定。 

 

2.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除上述《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以外，公司还制定了《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薪酬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总经

理工作细则(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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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发行人制定的其他制度包括： 

投资、经营管理方面的制度：审计工作制度、投资管理制度、工程投标管理制

度、物资管理制度、分包工程管理制度、分公司管理制度、证券工作管理制度、安

全管理制度、技术管理制度、工程质量管理制度、现场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科研开

发管理规定、风险管理体系、保密工作制度以及文书管理制度。 

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公司员工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公司员工招聘与录用办法、

公司员工请假办法、公司员工考核管理制度、工人考核条例。 

财务管理方面的制度：财务管理体制及机构设置、经济核算体系、资金管理办

法、支票管理办法、现金管理办法、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管理办法、财务控制原则

和内部稽核管理制度、存货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资金筹集管理办法、投

资管理办法、无形资产管理办法、成本管理及成本结算、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计

量和分包工程的确认、计量、利润及利润分配办法、会计档案管理规定。 

法务管理方面的制度：合同管理规定。 

工作检查方面的制度：《内部监督工作条例》（试行）。 

 

鹏城会计师所于 2008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深鹏所股专字[2008]085 号《广东水电

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列明，发行人已根据财政部颁发的《内部

会计控制规范》标准建立了与现时经营规模及业务性质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合理

保证会计报表的公允表达。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其内容均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制度的制定及历次修订均履行了法定程序，在公司经营活动

中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运行的效率、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通过发行人

经营实践，上述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不存在重大缺陷。发行人符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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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3.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具备任职资格，能够忠实和勤勉地履行职务，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 148 条、

第 149 条规定的行为，且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4. 经查验发行人的独立性事宜，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的人员、资产、财务分开，

机构、业务独立，能够自主经营管理。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5.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违规

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五)款的

规定。 

 

6. 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 

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2006 年年度报告》以及《2007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0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7,090,553.56 元，

扣除前的净利润为 57,347,994.59 元；200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7,766,198.80 元，扣除前的净利润为 67,728,436.33 元；200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7,981,294.9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77,231,373.87 元。经对比查验上述数据，以金额较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发行人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57,090,553.56 元、

67,728,436.33 元、77,231,373.87 元，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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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行人主要业务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业务以及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工程施工业务。发行人已拥有其生

产经营所必需的施工承包经营资质。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系统、辅助生

产经营系统、配套设施，能够独立面向市场参与竞争。 

发行人的业务相对于其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是独立的，不存在严重依赖于控股

股东的情形。发行人目前主要业务模式是承建业主方的建设工程施工业务。发行人

经履行招投标程序或者经当地建设主管机关批准后取得施工业务，按照其与业主方

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款约定以及工程验收结算结果收取施工工程款。发行人

盈利来源相对稳定，不存在严重依赖于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和盈利来源相对稳定，不存在严重依赖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8.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为承建建设工

程施工业务，建设工程范围覆盖水利水电、房屋建筑、公路、市政公用、机电安装、

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隧道、航道、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等，

正在施工的工程项目分布广东省、四川省、湖南省、云南省以及其他地区。发行人

拥有相关施工承包经营资质和系统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通过公司经营实践，能够

实现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发行人依据与业主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施工规范，向业主方提供工程施工服务，经营模式稳健。发行

人从事建设工程施工，工程施工行业的市场前景良好，行业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不

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能够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稳健，主要服

务的市场前景良好，行业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不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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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

员稳定，最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

法》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 

 

10.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资产的取得合

法，能够持续使用，不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五)款的规定。 

 

11.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仲裁或其他重大事项。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

办法》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 

 

12. 发行人于 2006 年 8月在中国境内发行股份总额为 8200 万股的境内上市人

民币普通股(A 股)，其发行当年的营业利润为 82,585,466.25 元，较之上年(2005 年)

营业利润 69,646,600.75 元有所增加。因此，发行人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曾公开发行

证券，但并不存在发行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降 50%以上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发

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七)款的规定。 

 

13. 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严格遵循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发行人已经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规定

建立健全会计核算体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等规定建立健全相

关财务管理制度。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14. 鹏城会计师所对发行人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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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果进行审计而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上述会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 2005 年 12 月

3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母公司及合并财务状况， 2005 年

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的母公司及合并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根据前述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

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符

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15. 经查阅鹏城会计师所对发行人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

资产质量良好；不良资产不足以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16. 经查阅鹏城会计师所对发行人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

经营成果真实，现金流量正常；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严格遵循国家有关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最近三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不存在操纵经营业绩的情

形。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 

 

17. 经查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2006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07 年年度报告》，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最近三年实现利润及分配

利润情况如下：(1)2005 年度实现净利润 5,734.80 万元，实际可分配利润为

15,778.16 万元，发行人以2005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现金1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380 万元；(2)2006 年度实现净利润 6,772.84 万元，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0,493.65 万元，发行人以 2006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420 万元；(3)2007 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23.14 万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5,8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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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发行人以 2007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20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640 万元。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已分别经过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

大会、2006 年度股东大会、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基于上述，发行人自 2005 年起至 2007 年期间，连续三年累计实现可分配利润

62,099.81 万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0,699.94 万元、累计分配利润为 6,440 万元，

据此，发行人最近三年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20%

的下限。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五)款的规定。 

 

18.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鹏城会计师所为发行人最近三年会计报表所出具的相

关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同

时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如下重大违法行为：(1) 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或

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刑事处罚；(2) 违反工商、税收、土

地、环保、海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或者受到刑事

处罚；(3) 违反国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

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19.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 

根据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约为

40,568.6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水利水电施工

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上述项目约需资金 80,509.60 万元。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数额未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20. 经查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共用于3项投资项目，

包括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海南

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该等项目分别取得广东省经贸委核发的第 07011647291001111

号及第 07011647291001299 号《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广东省经贸委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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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第 07011647221001331 号《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海南省发展与改

革厅下发《关于东方感城风力发电场一期项目核准的批复》(琼发改交能[2007]1447

号)的批准。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按照经核准的经营方案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其经

营活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

行政法规，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21. 经查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事宜，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并未为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亦未直接或

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用

途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所禁止的情形。 

 

22. 经查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其

实施后将不会与控股股东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禁止的情形。 

 

23. 发行人已结合本公司实际专门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项存储管理，该办法已规定将募集资金总额及时完整存放于公司在银行设立

的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同时还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管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与信息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和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均作出具体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24. 经查阅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以及有关公开文件资料，并根据发行人出

具的承诺函，发行人不存在如下情形：(1)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2) 擅自改变前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的用途而未作纠正；(3) 

发行人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4)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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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内存在未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的行为；(5) 发行人或其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6) 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所禁止的情形。 

 

(二) 除符合上述条件以外，发行人本次增发新股亦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

有关增发的条件： 

1. 经查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2006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07 年年度报告》，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 2005 年度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5.09%，扣除前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5.16%；2006 年度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2.12%，

扣除前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2.11%；2007 年度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79%，扣除前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71%。基于上

述数据，经对比查验，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发行人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5.09%、12.11%、8.71%，

故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6%的下限。本所律师

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2. 经查验发行人《2007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禁止的情

形。 

 

3. 经查验发行人的增发招股意向书及发行人200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本次增发的每股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或前 1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2007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相关事宜的议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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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有权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其所承诺的发行价

格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增发新股的实质条件已经满足。 

 

四、 发行人的设立 

(一) 发行人的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 

1. 发行人系经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的复函》(粤办函[2001]716 号)、广东省经贸委《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经贸函[2001]665 号)批准，由第二工程局、梅雁水电、勘

测院、建科院、泰业公司、新明峰公司、山河公司 7 家发起人共同发起，以发起方

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全体发起人经协商一致后同意发起设立发行人。2001 年 11 月 29 日，第二工

程局等 7家发起人为此订有《发起人协议》。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是合法、有效的。 

3. 发行人的设立业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4. 发行人设立时为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国有股权的设置和管理方案已

经依照规定取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 

5. 发行人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业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同人会计师所审核验证，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验资手续，并出具编号为深证验字[2001]第 026 号的《验资报告》。 

6. 发行人设立时，用于投入发行人的第二工程局的经营性净资产业经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中联评估公司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中联评报字[2001]第 048 号的《资产

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已经广东省财政厅以粤财企[2001]450 号文确认。 

7. 2001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与公司设立有关的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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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1 年 12 月 27 日，发行人经广东省工商局依法注册登记并领取《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二) 经查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 

1. 经查验各发起人签订的发起人协议，其内容符合国家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现存在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不成立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2. 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的改制重组事宜，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因此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3. 发行人设立过程中有关评估及验资均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 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符合当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的法律风

险。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1．发行人董事长黄迪领先生兼任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的局长。黄迪领先生目前

在第二工程局处领取薪酬，未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

工程师、董事会秘书)均在发行人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单位及其下属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未在与发行人业务相

同或相似或存在其他利益冲突的企业任职。 

3. 发行人的现任 13 名董事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有 6 人，未超过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4. 发行人现有独立董事 5名，该等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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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5. 发行人员工依法与发行人签订劳动合同，在发行人取得工作报酬，享受养老、

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 

6. 发行人已经制订有关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发行人有权依法独立决定其员工的

聘用、解聘或任免。 

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是独立的。 

 

(二)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整 

1. 发行人 2001 年设立时的资本已经足额缴纳 

经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粤办函[2001]716 号文”、广东省经贸委“粤经贸函

[2001]665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依法设立。根据同人会计师所

出具的深证验字[2001]第 026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已经全部缴足。

第二工程局经评估确认的经营性净资产折为国家股，其他发起人均已足额缴纳股本。

前述投入财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已经办妥，属于发行人的法人财产，独立于各关联方

及其他方。 

2. 发行人 2006 年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已经足额缴纳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6 年 8 月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8200 万股。根据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鹏

所验字[2006]071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募集资金   

417,38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0,892,400.00 元，实际募集股本金

396,487,6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为 82,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314,487,600.00 元。故此，发行人在公开发行 A 股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在认购股份

时均已足额缴纳股款，其投入发行人的资产已构成发行人的法人财产，独立于各关

联方及其他方。 

3. 发行人拥有独立完整的财产 

发行人拥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明确，其资产来源于发行人设立时发起人股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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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物资产或货币、以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发行人拥

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系统、辅助系统和配套设施以及相关资产，能够独立运营并完成

其经营业务。 

4. 发行人的财产未被控股股东占用 

截至 2007 年年底，发行人不存在被其控股股东占用经营设备、货币资金及其他

资产的情形。 

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是独立完整的。 

  

(三)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1. 发行人设立财务部负责统筹安排和实施财务工作。发行人股东大会行使审议

批准发行人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职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

的干涉和支配。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建立了独立的会计

核算体系以及财务管理制度、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会计工作制度等，具有规范、独

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并独立进行财务决策。 

2. 发行人配备了独立的财务会计人员，不存在财务会计人员在控股股东兼职的

现象。 

3. 发行人已在银行开立账户集中存放资金，账户名均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人不存在与其股东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4. 发行人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资产不存在被其股东占用的情形。 

5.发行人持有广州国税局核发的粤国税字 440101734992408 号的《税务登记证》

和广州地税局核发的粤地税字 440191734992408 号《税务登记证》，自其成立以来，

依法独立申报纳税，履行缴税义务。 

6. 目前未发现发行人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也未发现发行人以其自身

名义为控股股东申请贷款的情形。 

7. 发行人已建立工资管理制度，其工作报酬、社会保险等事项均已分帐独立管



发行人律师的意见                                                        法律意见书 

4－1－20 

理。 

8. 发行人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股东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况。 

9.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是独立的。 

 

(四)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1. 发行人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建立各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与控股

股东的机构完全分开。 

2. 发行人的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独立履行职责。 

3. 股东大会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考核委员

会和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4. 股东大会设立监事会，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5. 发行人设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

等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用或解聘，对董事会负责。 

6. 发行人内设的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独立运营，并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协调

完成发行人经营业务。 

7. 发行人拥有的上述机构、部门、分支机构及其经营、办公场所，与控股股东

完全分开，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发行人组织机构的设置由发行人独

立负责，不存在受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干预的情形；发行人及其组织机构与股东之

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未发现股东及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形式干预发行人经

营活动的情形；在上述各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发行人已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系统，

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是独立的。 

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机构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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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1. 经广东省工商局批准登记，发行人目前经营范围包括：水利水电工程、公路

工程、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隧道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航道工程施工以及固定式、移动

式启闭机等制造安装，水电开发、投资实业项目、对外投资、工程机械销售。承包

境外水利水电、房屋建筑、公路、市政公用、机电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起重机械制造、安装、维修、改造。 

2. 发行人拥有建设部核准的 5 项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房

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资质；以及广东省建设厅核准的4项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包括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隧道工程、航道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 

3. 发行人目前主要业务是承接工程施工业务。 

4.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5. 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系统，业务运营不受控股股东的控制和影响，能

独立面向市场参与竞争。发行人不存在与关联方订立委托经营、租赁经营而形成的

关联交易。发行人的业务相对于关联方是完全独立的，不存在必须依赖关联方的情

形。 

6.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独立于关联方。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的用途为：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

目、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前述项目均由发行人独立投入，不存在发行人与关

联方共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是独立的。 

 

(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的人员、资产、财务分开，

机构、业务独立，能够自主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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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起人和股东 

(一) 第二工程局等 7 家单位作为发起人，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以发起设立方

式设立了发行人。 

(二) 第二工程局 

1. 第二工程局现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现时持有发行人股份105,430,000股，

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47.92%。 

2. 第二工程局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直属企业，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 22 

号，注册资本 18,050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迪领，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经营（在资

质证书有效期内经营），项目开发；销售建筑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不

含金）、日用杂货、砼建筑预制构件。第二工程局已经通过 2006 年工商年检。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关于公布第一批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的通知》(粤府办[2004]64 号)批准，授权广东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第二工程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第二工程局已被单

独列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直属企业，直接经营所辖国有资产及持有发行人的国有股

权。 

(三) 根据发行人《2007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人股份

总数为22,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105,430,000 股，占股份总数的47.92%；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114,570,000 股，占股份总数的 52.08%。 

(四)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 

1.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具有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担任股东的资格。 

2. 发行人的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2001 年发行人设立时，第二工程局以经评估确认的经营性净资产抵缴股款，

梅雁水电、泰业公司、勘测院、建科院、新明峰公司、山河公司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根据同人会计师所深证验字[2001]第 026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已收到各发起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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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资本合计 211,829,209 元，其中包括股本 138,000,000 元、资本公积 73,829,209

元。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已经全部缴足。因此，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产权关

系清晰，以上述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4. 截至 2007 年年底，除第二工程局以外，发行人没有其他持股比例超过 5%的

股东。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 2001 年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 

1. 发行人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3,800 万元。经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粤办函

[2001]716 号文”、广东省经贸委“粤经贸函[2001]665 号文”批准，其股本结构为：

(1)第二工程局持有 10,543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76.39%；(2)梅雁水电持有 1,694 万

股，占股份总数的 12.27%；(3) 泰业公司持有 521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3.78%；(4)

勘测院持有 352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2.55%；(5)建科院持有 234 万股，占股份总数

的 1.70%；(6)新明峰公司持有 261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1.89%；(7)山河公司持有 195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1.42%。 

2. 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由同人会计师所进行审验并出具深证验字[2001]第 026

号《验资报告》。该报告证实，发行人的总股本和股东所持股份及持股比例，与上述

批文载明的内容相符。 

3. 发行人国有股权的界定。2001 年 12 月 18 日，广东省财政厅以《关于广东水

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筹)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粤财企[2001]470 号)批复，发

行人设立时的股份总数为 13,800 万股，国有法人第二工程局认缴出资所折合的股份

10,543 万股被界定为国家股；国有法人勘测院认缴出资所折合的股份 352 万股被界

定为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建科院认缴出资所折合的股份 234 万股被界定为国有法

人股。 

(二) 2006 年社会公众股股票发行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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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6 年 8 月 4 日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82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于

2006 年 8 月 4 日全部到位，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募集资金的认缴情况进行验证，

并出具深鹏所验字[2006]071 号《验资报告》。 

2006 年 8 月 10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6]91 号文”同意，发行人

发行的社会公众股(A 股) 8200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流通，股票代码

002060。 

2006 年社会公众股(A 股) 8200 万股发行后，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从 13,800 万元

变更为 22,000 万元。 

(三) 2006 年社会公众股(A 股)发行后至今，发行人的注册资本没有任何变化。 

(四)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 

1. 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产权

纠纷。 

2. 发行人公开发行社会公众股并上市，取得了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符合当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3. 发行人已就公开发行社会公众股并上市事宜，依据当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披露。 

4. 经合理查验，发行人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已于 2006 年 6 月 2 日出具《股份

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第二工程局持有发行人股份 10,543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76.39%)，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

份；承诺期限届满，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截至 2007 年末，第二工程局所

持有的全部发行人股份 10,543 万股，均属依第二工程局所作上述承诺而被锁定的股

票。该等股票不存在质押、冻结或托管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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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业务 

发行人现时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列明，发行人可从事以下业务：水利

水电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隧道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航道工程施工以及

固定式、移动式启闭机等制造安装，水电开发、投资实业项目、对外投资、工程机

械销售。承包境外水利水电、房屋建筑、公路、市政公用、机电安装工程及地基与

基础工程和境外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起重机械安装、

维修(具体按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经营)。 

发行人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隧道工程、水工

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航道工程等工程施工业务。发行人主要通过其下属的分

公司和多个项目部完成相关工程施工。 

发行人持有建设部核准的编号为 A1054044010601-6/1 号资质证书，经营资质包

括：(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2)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3)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4)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5)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6)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发行人持有广东省建设厅核准的资质证书，经营资质包括：(1)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2)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3)航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4)水工

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二) 发行人设立后曾四次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其经营范围。 

(三)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 

1．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行人依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核批准而变更其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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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公司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其内容和程序合法有效。  

3．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工程施工收入)为

2,198,095,865.80 元，其他业务收入为 3,913,354.04 元，投资收益为 1,609.83 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突出的。 

4．发行人经广东省工商局批准已在其经营范围中增加“承包境外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等业务。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2007年底，发行人在越南承接的水电

站工程施工业务共计 2 项，包括坐落于越南广南省东江县辖区内的嘉兴水电站、昆江

水电站的工程施工业务。上述2个项目均按照合同业主审定的计划正常施工。 

5．发行人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不存在解散、被申请宣告破产或

被撤销的可能。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 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 年 5 月修订）》以及发行人提供的文

件资料，截至 2007 年底，发行人的关联方包括: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第二工程局：2001 年 12 月，第二工程局出资取得发行人的股份 10,543 万股，

自此成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目前持有发行人股份 10,543 万股，占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47.92%，法定代表人黄迪领，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经营（在资质证

书有效期内经营），项目开发；销售建筑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不含金）、

日用杂货、砼建筑预制构件，住所为广州市大沙头路 22 号。第二工程局目前主要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生活小区物业管理、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及对外投资等。截至

2007 年年底，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形。第二工程局已经

通过 2006 年工商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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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的关联关系为：第二工程局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发行人董

事长黄迪领于 2007 年 1 月 12 日起兼任第二工程局局长；发行人监事陈美意兼任第

二工程局工会主席；发行人监事金燕玉兼任第二工程局副总会计师、资产管理部部

长。第二工程局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发行人施加影响。 

 

2．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企业： 

2.1 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住所为云南省蒙自县红竺园 C区

781 号，法定代表人王华林，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水利水电技术

培训；水产养殖(以上范围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凭有效的《许可证》、《资质证》开

展生产经营)。 

2.2 广州翠岛水电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住所为广州从化市温泉镇温泉

西路 20 号，法定代表人韩小鹭，注册资本 150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旅业、卡拉

OK(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08 年 7 月 4 日)、中餐制售(卫生许可证自 2007 年 7 月 4

日起四年有效)。 

 

3．除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余 6家发起人股东，包括：梅雁水电、勘测院、建科院、

泰业公司、新明峰公司、山河公司。 

该等股东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为：该等股东为持有发行人 5%以下股份的股东；

发行人董事张黎明兼任勘测院院长；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建科院院长曹华先曾经担

任发行人董事，梅雁水电原董事、副总经理万文胜曾经担任发行人监事。该等公司

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发行人施加影响。 

 

4．发行人参股或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广州市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发行人参股子公司，该公司住所为广州市

天河区天河路华普大厦 9006-9007 单元，法定代表人姚正东，注册资本 7790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投资项目，环保工程咨询、设计，园林绿化设计室

内装饰及设计物业管理房产中介，市场调研，商品信息咨询，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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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广州天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鉴于发行人为广州市丰源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二

大股东，且广州市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广州天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为

切实保障发行人利益，发行人已委派两位员工出任广州天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发行人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广州天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该

公司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华普广场东塔 16 楼，法定代表人向阳，公司经营范

围为：在天河区军体院东区北 B段开发、建设、销售及出租管理商品房(持资质证书

经营)。 

 

(二)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在最近三年内所发生的关联

交易包括： 

1．发行人承建关联方的工程施工 

1.1 发行人承接第二工程局的工程施工项目 

(1) 新利市场综合楼项目 

发行人承建第二工程局的新利市场综合楼工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于

2003 年订有《新利市场综合楼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涉及金额为 18,120,000 元。上

述承建工程的关联交易按照发行人规定的审批权限业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合同金额根据广东建筑工程

现行定额及相应计费标准计算的投标价确定。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

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2005 年度、2006 年度

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款收入分别为 2,287,119.90 元、88,786.49 元。 

(2) 医院门诊楼项目 

发行人承建第二工程局的医院门诊楼工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于 2003 年

订有《医院门诊楼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涉及金额为 10,270,000 元。上述承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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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交易按照发行人规定的审批权限业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本工程经增城市建设局核准免标，交易

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

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2005 年度、2006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

取得工程款收入分别为 4,191,926.56 元、5,600,571.75 元。 

(3) 竹子园 C、D 栋住宅楼项目 

发行人承建第二工程局的竹子园 C、D栋住宅楼工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

于 2004 年 5 月订有新塘基地职工宿舍 C、D 栋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涉及金额为

16,600,793 元。上述承建工程的关联交易分别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及200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合同金额根据广东建筑工程现行定额及相应计费标准计算的投标价确定。根据鹏城

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

告》，2006 年度、2007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款收入分别为 1,272,446.89

元、7,647.49 元。 

(4) 新塘基地 E1、E2 住宅楼项目 

发行人承建第二工程局的新塘基地 E1、E2 栋住宅楼工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

为此于 2004 年 2 月签订合同涉及价款为 3,800,000 元的施工合同，上述承建工程的

关联交易分别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0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本工程经增城市建设局核准

免标。2004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根据工程预算结果确定工程总造价为

567 万元，双方为此订有补充合同。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具函确认，2005 年度、2006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

得工程款收入分别为 836,045.75 元、569,098.76 元。 

(5) 竹子园 E、F、G栋商住楼扩建工程 

发行人承建第二工程局的 E、F、G 栋商住楼住楼扩建工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

局为此于 2005 年 12 月订有 ZYEFG-001 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涉及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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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38,128.88 元。上述承建工程的关联交易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工

程造价由独立第三方广东敬业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按 2003 年《广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

额》、《广东省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02 年《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等标准下浮

6%确定。因该商住楼为扩建工程，经增城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审核同意，第二工程

局将该工程发包给发行人承建。 

除该商住楼的主体工程以外，发行人还承接该商住楼的装饰工程施工，发行人

与第二工程局为此于 2007 年 1 月签定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合同涉及金额为

16,518,594 元。上述关联交易事宜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该工程造价由独立第三方广东敬业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按 2003 年《广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和 2003 年《广东省装饰工

程综合定额》规定的标准下浮 6%确定。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款

收入分别为 836,045.75 元、52,225,376.48 元、1,154,564.09 元。 

发行人签订竹子园商住楼扩标工程施工合同时，存在相关协议签署生效后方才

报经董事会审议的不规范情形。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竹子园商住楼扩标工程而签

订第 ZYEFG-001 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的签署及生效时间为 2005 年 12 月 19

日，早于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会议召开时间 2006 年 3 月 6 日。对此，发行

人已予纠正并在其 2007 年 5 月制定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中载明相关整改计划。

该等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上进行披露。 

(6) 腾昌花园项目 

发行人承建第二工程局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的腾昌花园楼房，发行人与

第二工程局为此于 2005 年 4 月订有协议书，合同涉及金额为 18,250,000 元。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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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工程的关联交易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04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工程造价按深圳市工程

量清单计价法计价标准计算。经当地建设局批准，第二工程局将该工程发包给发行

人承建。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

[2008]009 号《审计报告》，2005 年度、2006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款

收入分别为 17,250,142.37 元、11,246,506.11 元。 

 

1.2 发行人承建梅雁水电的工程施工项目 

在发行人设立以前，第二工程局已承建梅雁水电相关工程施工项目，包括丹竹

电站土建工程、梅雁水电梅县蓬辣滩水电站土建工程、梅雁水电丙村水电站，为此，

第二工程局与梅雁水电丹竹电站于 1999 年订有涉及金额为 86,190,000 元《丹竹电

站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协议书》；第二工程局与梅雁水电梅县蓬辣滩水电站于 2000

年订有涉及金额为 165,153,278.38 元的《蓬辣滩水电站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协议

书》；第二工程局与梅雁水电丙村水电站于 2001 年订有涉及金额为 95,542,200 元的

《丙村水电站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协议书》。 

发行人设立时，第二工程局作为其主发起人将其相关工程施工业务转入发行人，

其中原由第二工程局承建的梅雁水电相关工程施工项目亦转由发行人承担，为此，

发行人、第二工程局与丹竹电站、蓬辣滩电站、丙村电站分别书面确认将第二工程

局在上述相关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由发行人承继。 

综上，发行人与梅雁水电之间的关联交易，系由发行人从第二工程局处承继相

关工程施工业务所致。发行人已在相关定期报告中对上述承建工程事宜进行披露。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2004 年度、2006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款收入分别共

计为 237,635.03 元、8,952,536.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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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行人承接红河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工程施工 

发行人承接红河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云南省红河南沙水电站的土建工程、

金属结构制作和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2006 年 7 月发行人与红河广源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订有《云南红河南沙水电站施工总承包合同书》，合同涉及金额为

386,457,578.00 元。上述承接工程施工事宜分别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

时回避表决。发行人已在相关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对上述承建工程事宜进行披露。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

《审计报告》，2006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款收入为 164,096,082.48 元。 

 

1.4 发行人承接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工程施工 

发行人承建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马堵山水电站临时工程。2007

年 12月 25日发行人与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订有编号为 HMDSGB01 号的

《马堵山水电站临时工程施工C1标承包合同》，合同涉及金额为163,602,188.34元。

上述承接工程施工事宜分别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07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发行人已在

相关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对上述承建工程事宜进行披露。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

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2007 年度发行人为履行合同而取得工程

款收入为 22,338,451.32 元。 

 

2．发行人承租关联方的相关房屋 

2.1 发行人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承租第二工程局相关房屋，包括：(1)坐落于

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312 号培训中心北楼、面积为 2,808 平方米的办公室，租金

标准为每平方米月租金 30 元；(2)坐落于广州市东山区大沙头路 22 号办事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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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为 1,471.87 平方米的房屋，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月租金 45 元；(3)坐落于梅州

东山大道市公路局东侧办公楼及九套房、面积总数为 762.54 平方米的房屋，租金标

准为每平方米月租金 30 元。 

2004 年底上述房屋的租赁期届满，为继续承租上述房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

于 2005 年 1 月 1 日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租赁面积等其他事项没有变化。上述继续承租房屋的关联

交易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

的表决。 

2007 年底上述房屋的租赁期届满，为继续承租培训中心北楼部分办公室、梅州

东山大道市公路局东侧办公楼及九套房，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于 2007 年 12 月 25 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租金、租赁面积等其他事项没有变化。上述继续承租房屋的关联交易业经发行人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2 发行人承租第二工程局坐落于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312 号第二工程局中

心修造厂生活楼、面积总数为 2866.22 平方米的房屋，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订

有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标

准为月租金每平方米 45 元。上述承租房产事宜分别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200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2.3 发行人已在其定期报告中对承租第二工程局房屋事宜进行披露。 

2.4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

[2008]009 号《审计报告》，最近三年内，发行人每年向第二工程局支付的租金均合

计为 3,627,963.00 元。 

 

3．发行人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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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第二工程局为发行人及其职工提供安全保卫、绿化

环卫、卫生防疫、培训及职工子弟教育服务。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于 2002 年 7

月 1 日订有《综合服务协议书》。上述综合服务事宜分别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200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

时回避表决。 

2006 年底上述综合服务协议书的履行期限届满。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于 2007

年1月1日续签综合服务协议书，约定履行期限自2007 年1 月1 日至2011 年12 月

31 日止，同时还约定 2007 年度的综合服务费用共计 349.8 万元（包括安全保卫 68 

万元、绿化环卫 62.8 万元、卫生防疫 84 万元、员工培训 30 万元、职工子弟教育

105 万元），以后每年按 10%递增；综合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上述综合服务事宜，

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

回避表决。 

3.2 发行人已在相关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对上述接受综合服务事宜进行披露。 

3.3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7]040 号、深鹏所股审字

[2008]009 号《审计报告》，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发行人向第二工程

局支付的综合服务费为 278.15 万元、278.15 万元、349.8 万元。 

3.4 2007 年发行人续签综合服务协议时，存在相关协议签订并生效后方才报经

董事会审议的不规范情形。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续签的《综合服务协议书》的签署

及生效时间均为 2007 年 1 月 1 日，早于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时间

2007 年 3 月 16 日。对此，发行人已予纠正并在其 2007 年 5 月制定的《关于加强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

整改计划》中载明相关整改计划。该等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在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上进行披露。 

 

4．发行人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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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因发行人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借款，第二工程局根据其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2005 年增新高押字第 002 号、

最高额为 7926 万元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发行人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4.2 因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路支行借款，第二工程局根

据其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路支行出具的编号为第 21070201 号的《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发行人在 15,000 万元授信总额范围内的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4.3 因发行人向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借款，第二工程局根据其与中信银行广州分

行签订的编号为 2007 穗银最保字第 0007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在 2007

年 2 月 5 日至 2009 年 2 月 5 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度为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4.4 因发行人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五羊支行借款，第二工程局根据其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五羊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ZB8208200628002501 号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在 5,000 万元授信总额范围内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5 第二工程局根据其向中国建设银行增城市支行出具的《最高额度反担保函》，

为中国建设银行增城市支行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期间向发行

人提供的工程类保函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4.6 发行人已在其定期报告中对发行人接受第二工程局提供担保事宜进行披露。 

 

5．发行人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5.1 2006 年 10 月，发行人与彭勇、新明峰公司签署《设立湖南新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草案)，约定三方共同投资组建湖南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宜分别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06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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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已在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上对上述事项进行披露。 

截至到目前，发行人与彭勇、新明峰公司并未实际履行上述出资协议书，三方

已书面同意终止上述出资协议，并确认各方不会因此产生法律纠纷或潜在法律纠纷，

也不需负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5.2  2006 年 12 月 4 日，发行人与林月明、新明峰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发行人与新明峰公司共同对广州市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该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后

的股权结构为：林月明出资3030 万元并持有该公司38.896%的股权，发行人出资2960 

万元持有该公司 37.9974%的股权；新明峰公司出资 1800 万元持有该公司 23.1065%

的股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在上述增资扩股协议签

订时，新明峰公司董事长姚欣明已辞去发行人监事职务，但距其辞职时间尚不足 12

个月，故此新明峰公司应被视为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发行人因未考虑到上述情况而

将该次投资作为一般投资行为处理，由发行人董事长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权限履

行了批准手续。对此，发行人已予纠正并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和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公司 2006 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和《2006 年年度报告（修

订稿）》，将上述投资作为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三)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未发现关

联交易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情形。 

2．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交易时的地位与其他非关联企业是同等的，并未享受特

殊的价格优惠。 

3．发行人在 2006 年签订竹园小区工程施工合同以及 2007 年续签综合服务协议

的过程中，存在协议签署生效后才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的不规范情形。对此，发行

人已将上述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上进行公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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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7年 5月开展的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制定有效具体计划以避免以后类似事故的

发生。 

发行人与新明峰公司等共同签订增资扩股协议时，发行人未考虑到新明峰公司

当时仍属关联方这一情形而将此次投资作为一般投资行为处理。对此，发行人已将

此次投资确认为关联交易，并将上述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在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和网站上公告。 

鉴于发行人已对上述不规范情形予以纠正，积极消除影响，并制定有效具体计

划以避免以后类似事故的发生，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不规范情形对发行人本次增发

新股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除上述在决策程序方面存在不规范之处的关联交易以外，发行人的其他关联交

易均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 

除上述未及时披露的情形以外，发行人对其他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

遗漏和重大隐瞒。 

4．发行人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

程序。 

5．关联交易的一方是发行人股东的，发行人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

进行保护：关联股东在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在股东

大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书面意见，

保荐人发表保荐意见等。 

  

(四) 同业竞争 

1．发行人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1.1 第二工程局现时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经营（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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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销售建筑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不含金）、日用杂货、砼建

筑预制构件。第二工程局目前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生活小区物业管理、职工医院

管理、子弟学校管理。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第二工程局具函确认，除自身经营业务以外，第二工程局投

资的领域涉及水力发电、房地产开发等行业，所投资企业(除发行人以外)共计 7家，

其中包括水力发电行业的控股子公司 1家、参股子公司 2家。  

1.2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第二工程局已将其与工程施工有关的业

务、资质及辅助生产系统、配套设施全部以出资或转让的形式转移给发行人。 

1.3 第二工程局已出具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第二工程局所投资的非水电企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 

第二工程局所投资的非水电企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属于不同行业领域，

因此，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所投资的非水电企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

在同业竞争。 

3.第二工程局所投资的水电企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 

截止到目前，第二工程局在水力发电领域投资的控股子公司为红河广源马堵山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水利水电技术培训；水产养殖(以上范围涉

及国家专项审批的，凭有效的《许可证》、《资质证》开展生产经营)。 

发行人本身不从事水力发电业务。发行人在水力发电领域直接投资的下属子公

司为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资水流域桃江水电开发经营。 

根据我国《电力法》和《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电网的运行采

取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的方式，在此管理体制下，水力发电经营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特征，只有同一区域、向同一电网供电的水力发电企业之间才会形成竞争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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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量的分配和调度，由当地电力公司根据公平调度原则以及区域电力需求等客观

因素决定。上网电价由当地物价部门报省级人民政府及国家发改委批准核定。第二

工程局下属的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位于云南省内，从事云南省红河流

域元江的水电开发经营，向南方电网供电并网；发行人下属的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位于湖南省内，从事湖南省资水流域桃江的水电开发经营，向湖南电网供电

并网。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各自独立与

当地电力公司签订购售电协议。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广水桃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均不能决定上网电量的分配、调度以及上网电价。据此，本所律师认

为，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实

质性的同业竞争。 

3．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除发行人外，广东省国

资委还控制多家上市公司， 由于广东省国资委是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义

务，所以对发行人治理和稳定经营没有影响。发行人与广东省国资委下属的多家上

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4．发行人及控股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采取了以下措施： 

4.1 发行人设立后，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已将其与工程施工有关的业务、资质

以及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全部以出资或转让的形式转移给发行人。 

4.2 发行人控股股东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5．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其控

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已采取

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6．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对其避免同业竞争

的措施进行了充分的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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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 发行人拥有的工程施工承包资质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拥有建设部核准的 5 项施工总承包一

级资质(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

程)、1 项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以及广东省建设厅核准的 4 项专业承

包二级资质(包括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隧道工程、航道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

装工程)。 

(二) 特许经营权 

发行人经商务部“商合批[2005]21 号文”批准于 2005 年 4 月取得编号为

400200500071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证书有效期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三) 发行人拥有的房产 

根据发行人 2007 年年度报告以及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拥有原值总额为

62,964,088.22 元、累计折旧为 3,452,880.72 元的房屋及建筑物。 

(四) 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 2007 年年度报告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

《审计报告》，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净值总额为 3,694,159.24 元的

土地使用权。 

(五)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设备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拥有原值总额为 462,765,814.56 元、累计折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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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57,199.42 元的施工机械, 原值总额为 87,429,887.10 元、累计折旧为

57,148,967.49 元的运输机械，原值总额为 35,916,860.21 元、累计折旧为

16,327,578.86元的生产设备，原值总额为12,974,016.94元、累计折旧为8,259,783.38

元的试验设备，原值总额为 640,680,633.13 元、累计折旧为 19,858,857.81 元的水力

发电设备，原值总额为 1,499,725.20 元、累计折旧为 771,365.14 元的其他设备,以及

原值总额为16,084,005.71元、累计折旧为9,926,837.39元的非生产设备。 

(六) 发行人取得的专利权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截止 2007 年年底，发行人拥有发明专利 2项

和实用新型专利 3项： 

1．专利号为 ZL03114308.3 号的“大型薄壁混凝土预应力渡槽的特别施工方法”

专利，发行人持有证书号第 177528 号的《发明专利证书》； 

2．专利号为 ZL03114307.5 号的“现浇混凝土预应力圆涵管节接缝压水检验的

施工方法”专利，发行人持有证书号为第 195818 号的《发明专利证书》。 

3．专利号为 ZL200520058769.5 号的“液囊注浆器”专利，发行人持有证书号

为第 815860 号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4．专利号为 ZL200520059991.7 号的“可回收锚筋的基坑支护锚杆”专利，发

行人持有证书号为第 809260 号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5．专利号为 ZL200620061851.8 号的“一种悬卡模板”专利，发行人持有证书

号为第 952263 号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七) 发行人取得的主要计算机软件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

计算机软件为用友 NC 财务软件和用友 NC 人事软件，系由发行人于 2006 年 3 月购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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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行人取得上述财产的方式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的财产系由发起人以其实物资产或货

币投入，发行人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受让、自行申请等方式取得，并取得相关权属

证明文件： 

1．业务经营资质是基于第二工程局与发行人筹备委员会签署的《重组协议》而

从第二工程局转移至发行人，并在原办证部门办妥变更核准手续； 

2．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是发行人申领取得； 

3．土地使用权是发行人购买取得； 

4．房产是发行人购买或自建取得； 

5．设备是发行人设立时从第二工程局转入或发行人购买；  

6．专利是发行人自行研发申请取得 

6．计算机软件是发行人购买取得。 

(九)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取得上述财产的法律手续完备合

法，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权属明确清晰，不存在法律争议。 

(十)商标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正在申请办理商标注册手续。本所律

师认为，考虑到发行人主要从事的业务是土木工程施工，其暂未拥有注册商标这一

情形，对其正常生产经营不构成法律障碍。 

(十一) 发行人为其财产设置的抵押 

发行人拥有的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普广场西座 20 层－22 层、面积为

3677.46 平方米的办公楼，已抵押给广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用于房屋按揭借

款。发行人为此与广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订有编号为 12200106004 号《房

屋按揭贷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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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除上述房屋抵押以外，发行人对其他主要财

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设置限制，不存在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二) 发行人租赁房屋的情况 

发行人现有的办公经营场所系通过租赁方式取得： 

1．发行人承租第二工程局部分房产作为办公场所，其中包括增城市新塘镇港口

大道 312 号培训中心北楼面积总数为 2808 平方米的办公室、梅州东山大道公路局办

公楼及九套房面积总数为 762.54 平方米的房产。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签订及续

签了《房屋租赁合同》。 

2．发行人承租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312 号第二工程局中心修造厂生活楼、面

积总数为 2,866.22 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发行人与第二工程局为此订有《房

屋租赁合同》。 

3．发行人承租广州科学城广东软件科学园综合楼第六层 601 室、面积总数为 337

平方米的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发行人与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为此签订及

续签《房屋租赁合同》。 

发行人承租上述房屋，尚有待于办理有关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本所律师认

为，该房屋尚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并不影响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

亦不影响发行人对上述房屋的使用。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发行人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 

发行人截至 2007 年 12月 31日止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 

(二) 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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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函，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的内容为：工程质

保金、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备用金、分包方借款。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包

含应收持发行人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工程质保金 1,994,308.78 元，应收其

他关联方的余额合计为 6,449,783.50 元。 

 (三) 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确

认函，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的内容为：股权转

让款、工程发包方代垫资金和分包工程保证金。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中含应付持发

行人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零星劳务款 20,000.00 元，应付其他关联方的款项

合计 15,000,000.00 元。 

(四)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1、发行人的重大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据此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关系

亦为合法有效。 

2、发行人的重大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3、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的，合法有效。 

4、经查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5．经查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除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重大债权债务以外，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或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 发行人于 2001 年 12 月设立后至今没有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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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行为。 

(二) 经查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人董

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中不存在拟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或收

购的安排。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 

发行人设立前，发行人全体发起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要求制订了发行人

章程(草案)。2001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发行人全体股东出席会议，经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同意，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发行人章程的制

定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 发行人章程的修改。 

经查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发行人自设立时制定《公司章程》以来，

依照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对其《公司章程》

进行多次修订。 

(三) 发行人章程的内容 

经查阅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该章程制定了总则，经营宗旨和经营范

围，股份，股东和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

和审计，通知和公告，合立、分立、解散和清算，劳动人事，修改章程和附则条款，

其内容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1．发行人的章程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按照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进行修改完善。 

2．发行人对其章程的制定及修订，系由董事会拟订，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登记机关批准后办理备案手续。发行人有关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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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中列示。发行人章程的制定及历次修订均已履行

法定程序。 

3． 2007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同意公司

新增起重机械制造、安装等经营项目,但未能同时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发行人董

事会已具函承诺将尽快提议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未及时依照其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对此发行人已承诺予以纠正，

故上述情形对发行人本次增发不构成法律障碍。 

4．发行人的章程中不存在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行使权利的限制性规定。 

 

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发行人组织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及高级管理层等构成。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组织机构设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制度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其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发行人上市后，发行人的个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的形式及内

容上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情形。2007 年 5 月发行人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制定《关

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

报告和整改计划》。发行人在自查报告中经总结后认为，上述情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

相关股东、董事、公司工作人员不够重视，公司工作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理解不透

或者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等原因所致。对此，发行人制定并执行了相关具体措

施。该等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业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上进行披露。 

(四)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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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实施后，发行人股东均未提出异议，

该等决议未侵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4.2  发行人的个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的形式及内容上存在一定的

不规范情形。鉴于发行人已对相关不规范情形予以纠正，积极消除影响，并制定有

效具体计划以避免以后类似事故的发生，本所律师认为，相关不规范情形对发行人

本次增发新股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4.3  除上述相关不规范情形以外，发行人上市后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4.4 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历次授权及重大决策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发行人《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董事长权限和

总经理的权限。 

4.6 董事会已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并

制定了《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

委员会议事规则》(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薪酬考核委员会议

事规则》(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发

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4.7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发行人已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经

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总经理工作细则(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现有成员共有 13 名，该等董事会成员均由 2007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均自 2007 年 12

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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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第三届监事会现有成员共有 3名，该等监事会成员中，郑柳娟女士、

华正亭先生均由2007 年 12月 6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二届二次职工代表组组长联席会

议选举产生，陈美意先生由 2007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任期均自 2007 年 12 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止。 

3．发行人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均经 2007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聘任，任期均自 2007 年 12 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

止。 

(二)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1．经查并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

期三年，发行人董事、监事的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经查阅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并根据有关人士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公司法》第 5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发行人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4．发行人已依法设立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其职权范围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 发行人持有广州国税局核发的粤国税字 440101734992408 号的《税务登记

证》和广州地税局核发的粤地税字 440191734992408 号《税务登记证》。发行人依法

独立纳税。 

(二) 根据鹏城会计师所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8]009 号《审计报告》，发行

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为： 

1．按营业收入的 3%计缴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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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应纳营业税的 1%、3%、5%、7%计缴城建税； 

3．按应纳营业税的 3%计缴教育费附加； 

4．按应税所得额的 33%计缴企业所得税。 

(三) 发行人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下发的《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

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4]82 号)的规定，经税务机

关审核，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可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取消该审批项目后，凡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内设立经营的内资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均可自主申报享受

上述优惠政策。同时，广东省地方税务局于 2004 年 9 月 14 日下发的《转发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粤

地税发[2004]277 号) 作出规定：根据总局通知精神，审批制度改革后，省局从 2004

年起原则上不再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新产品研究开

发费抵扣应纳税所得额项目认定和审核下发名单。由纳税人按照规定的减免税条件

自主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确认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的函》(粤科函高字[2004]96 号)核准，发行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发行人

从 2005 年起无需向主管税务机关逐年办理所得税减征的审批手续，可以按照规定自

主申报享受减按 1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据此，发行人 2007 年度减按 15%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1．发行人所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发行人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自设立以来，未因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而被税务部门处罚。 

4．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除本部分已披露内容之外，发行人未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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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返还、政府补贴或财政拨款，也不存在主管部门对其应缴纳或提取的费用给予

减免或允许暂停计提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近三年正常经营，没有发生

环境污染事故和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签发《关于东方感城风力发电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琼土环资监表字[2007]13 号)，认为此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地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同意此项目按计划建设，并具体规定了此项目应当

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 经合理查验并根据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近三年正常经营，没有发生

质量事故和因违反质量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 

根据北京中健协质量体系认证中心核发予发行人的 SC18-023E011 号《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发行人的“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市政、房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的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 24001-1996 idt 

ISO 14001：1996《环境管理体系规范与使用标准的要求》。 

根据北京中健协质量体系认证中心核发予发行人的 1802Q10141R1L 号《质量体

系认证证书》，发行人的“资质证书范围内的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市政、房屋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的质量符合 GB/T 

19001-2000-ISO 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三)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 

1．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发行人未因

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2．发行人的施工质量符合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标准，发行人未因违反质量和技术

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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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 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发行人于 2006 年 8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共计 8200

万股，发行价每股 5.09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为 39,648.76 万元，             

鹏城会计师所对募集资金进行验证并出具深鹏所验字[2006]071 号《验资报告》。 

2．2008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董事会出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说明》，就前次募集资金的资金存放情况、实际投资项目情况、实际使用情况与招股

时承诺内容的对照、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收益情况、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用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的情况等事项逐项予以说明。 

3．鹏城会计师所出具深鹏所专审字[2007]516 号《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就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发表的结

论意见为：发行人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关于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基本相符。 

4．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已经发生变更。有关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符合当时规定，对本次发行不会构成法律障

碍。 

(二)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所投入的项目 

    经查阅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招股意向书，发行人本次募集

资金将用于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该等项目业已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 

    1.1 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投资项目，业经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2007

年6月25日核发编号为07011647291001111号的《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

于 2007 年 8 月 23 日核发编号为第 07011647291001299 号的《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

项目备案证》。 

1.2 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业经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200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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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日核发编号为 07011647221001331 号的《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 

1.3 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业经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厅于 2007 年 12 月 4 日下

发《关于东方感城风力发电场一期项目核准的批复》(琼发改交能[2007]1447 号)。 

(三)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已取得其所需的批准； 

2．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增发新

股后，方可实施。 

3．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的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存在与

他人合作的情形。 

 

十九、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为今后五年内争取达到全国水利企

业综合经济实力的中上等水平。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经营业务是一致的，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现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截止到目前，发行人尚未了结的重大诉

讼为： 

发行人已向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四川省天全县西部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拖欠发行人工程款及工程质保金事宜要求其还款。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签发（2007）雅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四川省天全县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发行人给付工程款 15,724,606.34 元及利息

625,000 元、工程质保金 7,743,147 元。四川省天全县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

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 2008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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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庭审理此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作为原告循诉讼途径主张其合法权益，无论其诉讼请求

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均不会对其正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二) 经合理查验，并经第二工程局具函确认，发行人控股股东第二工程局目前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合理查验并经发行人具函确认，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意向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一) 本所律师参与本次发行的增发招股意向书的讨论，并审阅了本次发行的公

开增发招股意向书，特别是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 

(二)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发行人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引用法律意见书及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实质条件均符合上市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发行人的行为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所

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尚

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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